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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是保障城乡饮水安全与公共健康的核心环节。近年来，我国通过《水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等一系列政策行动，水源地水质安全保障能力显著增强。然而，现行以单一水质指标为核心的监管

模式，在实践中逐渐暴露出生态完整性考量不足、跨部门协同困难、法规标准衔接不畅等系统性问题，

导致“水质达标但水量不稳、生态功能退化”的结构性风险日益凸显。本文基于“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

共同体”与“三水统筹”的系统治理理念，深入剖析当前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在空间划定、管理体制与法

规执行中存在的多维矛盾，提出应构建以流域为单元、多部门协同、全要素覆盖、全过程管控的系统化

治理路径。具体建议包括：完善基于生态过程的梯度化空间管控体系、构建权责利统一的跨域协同治理

机制、强化覆盖全过程的严密法治保障。研究旨在为推动我国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从被动应对向主动保障、

从分要素管控向系统治理转型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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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tecting drinking water sources is essential for ensuring the safety of urban and rural drinking wa-
ter supplies and public health. In recent years, my country has significantly enhanced its ability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water sources through a series of policies and actions, such as the Water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ction Plan. However, the current regulatory model, which focuses on a single 
water quality indicator, has revealed systemic issues in practice. These include insufficient consider-
ation of ecological integrity, difficulties in interdepartmental coordination and poor alignment of reg-
ulations and standards. These issues have led to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structural risks, character-
ised by “water quality compliance, but unstable water volume and degraded ecological functions”. 
Grounded in the systemic governance concepts of the “mountain-water-forest-field-lake-grassland-
desert life community” and “integrated management of three waters”, this paper thoroughly analyses 
the multidimensional contradictions in spatial delineation, management systems and regulatory en-
forcement within current drinking water source protection. The paper proposes establishing a sys-
tematic governance pathway centred on river basins featuring multi-departmental coordination, 
comprehensive coverage of all elements and end-to-end control. 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include 
refining a gradient-based spatial control system grounded in ecological processes, establishing cross-
region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s that unify rights, responsibilities and interests, and 
strengthening rigorous legal safeguards covering the entire process.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i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advancing China’s drinking water source 
protection, moving from reactive responses to proactive safeguards and from fragmented elemental 
controls to systemic governance. Research on Problem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Drinking Water 
Source Protection Policies and Pathways for Systemic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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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饮用水水源地是维系公共健康、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其安全状况直接关系到国

家水安全与生态安全大局。根据《2024 年联合国世界水发展报告》，全球约四分之一人口面临极高的水

资源压力，系统性保护水源地的紧迫性空前凸显[1]。在我国，经过持续多年的投入与专项整治，饮用水

安全保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截至 2025 年，全国县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

比例稳定在 96%以上，乡镇级水源保护区划定率超过 98%，以水质达标为核心的管理目标基本实现[2]。
然而，随着污染治理进入深水区，传统以末端控制和指标考核为主的线性治理模式，与流域生态系统整

体性、动态性的内在要求之间矛盾日益突出。尤其是在部分生态脆弱区域，出现了“水质趋好、水量趋

紧、生态功能退化”的背离现象，暴露出重水轻源、重标轻本的治理短板。 
这一困境的深层原因在于政策体系与执行机制的结构性矛盾。尽管国家层面已明确“水资源、水环

境、水生态”统筹治理的战略方向，并出台了如《长江流域水生态考核指标评分细则(试行)》等标志性政

策[3]，旨在推动从单一水质考核向生态系统健康综合评价转变，但在基层执行中，部门分割、权责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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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不一等问题依然严重，导致治理合力难以形成，政策效能出现耗散。因此，如何破解从“顶层设计”

到“基层实践”的传导阻滞，构建适应复杂系统风险的饮用水水源地一体化治理体系，已成为当前亟待

研究的重大课题。本文旨在系统梳理我国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的成效与挑战，深入分析其制度瓶颈，并提

出面向系统化治理的整合性路径，以期为提升饮用水安全保障的韧性与可持续性提供决策参考。 

2. 当前饮用水源地保护的主要成效与挑战 

2.1. 水质改善成效显著，管理体系日趋完善 

自 2015 年《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水十条”)颁布实施以来，我国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工作逐

步实现了从分散治理向体系化、规范化监管的深刻转型。这一转型的核心是构建起一套以《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 338—2018)为技术核心，以“划定保护区、设立标志标识、实施整治治理”(简
称“划、立、治”)为标准化流程的行动框架，系统性提升了水源地水质安全保障能力。 

“十三五”至“十四五”期间，国家层面持续推动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取

得了显著的治理成效。数据显示，截至 2025 年，全国累计完成 2804 个县级及以上水源地的环境问题整

治，清理各类风险隐患 10,363 处，直接保障了约 7.7 亿城乡居民的饮水安全[4]。与此同时，保护范围不

断向基层延伸，乡镇级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全面推进。截至 2023 年底，全国已依法划定并公告乡镇级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超过 19,800 个[4]，初步形成了覆盖城乡、层级完整的饮用水水源保护网络。为强化属地管

理责任，国家将超过 1300 个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纳入污染防治攻坚战考核体系，以此为抓手，推动

各地综合运用污染治理、水源替代、生态修复等多种措施，全面提升供水系统风险防控能力。此外，通

过多轮“清源”等专项执法行动，依法关闭、搬迁了大量位于保护区内的工业企业、规模化养殖场等高

风险污染源，实现了污染源与敏感取水区的有效物理隔离，显著降低了突发性水污染事件的风险。 
上述系统性的政策干预与工程措施，直接体现为饮用水水质的持续向好。截至 2024 年底，全国县级

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标准的比例已稳步提升至 96.5% [5]。这一成果标志着，

我国已在制度层面成功构建并有效运行了一套以水质达标为核心刚性约束的监管、考核与治理闭环，在

实现饮用水水质安全的基本目标上取得了决定性进展。 

2.2. 水量危机初现端倪，水源涵养功能退化不容忽视 

尽管水质达标成效显著，但以水质化学指标为核心的线性管理框架，在应对水资源短缺与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退化等系统性风险时，其局限性日益凸显。当前，在西南山区及北方干旱半干旱区的部分湖库

型水源地，已普遍出现“水质趋好、水量趋紧”的背离现象，暴露出更深层次的资源与环境复合型风险。 
水量短缺的直接表现是水源地供水能力持续衰减。在气候变化、水资源高强度开发与上游生态功能

退化的多重压力下，部分水源地长期处于低水位运行状态。以云南省为例，2023 年和 2024 年，在拉尼娜

和厄尔尼诺事件衰减位相下，云南省分别在春季(3~4 月)遭遇了极端干旱[6]，连续降水偏少，叠加流域内

长期的水资源高负荷利用，导致多个承担单一供水功能的中小型水库运行水位持续偏低。监测数据显示，

部分水库实际水位低于设计正常蓄水位 2 至 5 米，个别时段甚至逼近死库容，直接危及供水安全。更为

严峻的是，低水位运行会诱发次生水质风险。在水体容量缩减、水动力减弱的条件下，沉积物更易发生

再悬浮，导致铁、锰等内源污染物集中释放至上覆水体[7]，引发季节性、阶段性的特征性水质超标。 
更深层次的挑战在于，维持水量的生态基础水源涵养能力的系统性退化，尚未被纳入现行的以水质

为重点的管理框架。现行体系过度聚焦于污染物的末端削减，却忽视了健康的产汇流过程与稳定的水源

涵养能力是维持优良水质的根本前提。大量生态水文研究证实，流域植被覆盖，尤其是森林生态系统的

结构与质量，对水资源的形成、分配与调节具有决定性作用[8]。例如，岷江上游地区的森林覆盖率由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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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38%上升到 2017 年的 43%；森林水源涵养能力预期可以由 21.88 亿吨提升至 26.52 亿吨[9]。然而，

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坡耕地开垦以及林地碎片化，仍在持续加剧流域水土流失，显著削弱其蓄水保水与

自然净化能力。这种“重水质指标、轻水量保障、缺生态过程”的传统管理模式，正使水源地保护面临从

单一的“污染治理”危机，向“水资源短缺与水生态退化”相互交织的复合型系统危机演变的严峻风险。

因此，将水源涵养、生态流量保障等生态过程指标纳入保护与考核体系，是实现水源地可持续管理的必

然方向。 

3. 多维矛盾交织下的制度瓶颈与现实困境 

3.1. 技术规范执行不到位，保护区划定“擦边式”简化 

目前，国家级技术规范在地方执行层面被不同程度地简化和异化，导致保护区边界划定不科学、功

能空间被挤占。根据国家《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单一供水功能的湖泊、水

库，其一级保护区范围应覆盖多年平均运行水位线以下的全部水域，其根本目的在于为应对突发污染事

件提供充分的水力停留时间(一般不少于 2 小时)和空间缓冲[10]。然而，在地方实践中，多地普遍采用“取

水口外延固定距离”的简易经验法进行划定，该做法严重偏离了规范的科学设计初衷。 
以某省 2023 年修订的《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条例》为例，如 2023 年某省发布实施的省级饮用水源地

保护条例为例，部分条款概念模糊，最核心内容规定“取水口周边的核心区域为一级保护区，一级保护

区外围的一定区域为二级保护区”，并未依据国家规范明确界定其具体的水域范围与陆域纵深。这直接

导致该省多数湖库型水源地的一级保护区水域面积被人为缩水，仅限定于取水点周围数百米范围，远小

于由历史最高水位线所构成的自然水域边界。此类“擦边式”简化划定将导致作为关键屏障的陆域缓冲

带宽度被严重压缩，使得农业面源污染、分散式生活污水以及旅游活动等陆域风险源得以更轻易地进入

取水敏感区，极大地削弱了水源地固有的空间净化能力，并显著增加了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响应难度与

防控风险。同时，由于划分过程中普遍缺乏对流域水文连通性与生态服务功能的系统性考量，二级保护

区与准保护区的边界往往模糊不清，致使旨在拦截、净化污染物的生态隔离带建设严重滞后，未能形成

有效的梯级防护体系。 

3.2. 部门职责交叉重叠，协同治理机制存在结构性缺失 

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是一项典型的跨部门、跨区域系统性工程，涉及生态环境、水利、自然资源、农

业农村、林业草原等多个行政主体[11]。然而，当前我国尚未建立权责统一、运行高效的跨部门协同治理

机制，管理体制上的条块分割问题突出，导致职能配置碎片化、政策目标分散化与治理行动脱节化，严

重制约了水源地整体保护效能的提升。 
具体而言，各部门在职能定位与政策工具上存在显著差异，生态环境部门侧重于水质监测评估与点

源污染监管，但对流域水资源调配、土地利用变更等影响水质的系统性决策介入有限；水利部门主要负

责水资源配置与水利工程调度，而在水源涵养区生态修复方面缺乏明确的事权与可持续资金支持；林业

草原部门的管理重心集中于森林资源面积与覆盖率，其生态公益林的空间布局与水源地涵养功能的最优

匹配度仍有待提升；农业农村部门虽致力于推广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技术，但在推动水源保护区耕地退出

或生态转型方面，缺乏强制性规制手段与长效生态补偿机制。这种政出多门、权责交错的职能格局，导

致治理资源分散、行动协调困难，形成体制性治理瓶颈。 
在跨区域流域尺度上，上述问题进一步加剧。由于缺乏具有法律约束力、可操作性强的跨域生态补

偿机制，以及清晰的上下游保护责任分担框架，上游地区承担水源保护任务的内在激励不足，下游地区

则难以通过制度化的途径实现生态责任的追溯与共担。这不仅削弱了流域整体保护的积极性，也激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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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间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影响了饮用水水源地可持续管理目标的实现。 

3.3. 地方性法规滞后，面临合法性与执行力的双重困境 

在饮用水水源地保护领域，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与修订过程存在与国家级顶层设计及上位法精神

相脱节的现象。出于对地方经济发展、土地资源开发或短期财政压力的考量，一些法规在实际内容中有

意或无意地降低了国家层面确立的保护标准，导致其在合法性与执行效力上面临结构性弱化。这一趋势

不仅影响了法制的统一性与权威性，也削弱了水源地保护的实际效果。 
以某省相关条例为例，其在关键概念的界定上采取模糊化处理，例如对“一级保护区”范围的表述

未能严格遵循国家规范，同时在技术方法层面对“水质预测模型法”这一本应作为强制性评估工具的方

法进行了降格处理，将其从规范要求转为推荐性或可选方法，转而允许采用科学依据相对不足的简单类

比法进行替代。此类立法技术上的调整，实质上构成了对国家法律刚性保护要求的规避，不仅破坏了法

律体系的内在一致性，也为后续执法与监管带来了标准不一、依据不足的困境。 
法规标准的降低往往伴随着执法监督的宽松化与违法成本的偏低。实践中，企业间歇性违规排放、

保护区内农业活动超范围开展、旅游与服务设施违规建设等现象屡见不鲜，其根源在于现行处罚机制威

慑力不足，且监管资源因部门职能分散与技术标准模糊而难以实现全面覆盖。这种“违法成本低、守法

成本高”的逆向激励结构，严重侵蚀了水源保护区的生态功能完整性，导致即便在保护区已完成划定的

情况下，其预设的保护效能仍因执行层面的乏力而难以充分实现，形成“有法难依、有规难行”的制度

执行落差。 

4. 构建“全流域–全要素–全过程”协同治理体系 

针对当前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在技术标准、管理体制与法规执行等方面存在的系统性短板，亟需推动

治理范式从以末端水质达标为核心的线性管控，向统筹水量、水质、水生态的系统治理转型。本章基于

“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念，提出构建“全流域–全要素–全过程”协同治理体系的整体框架，

并从空间规划、制度协同、法治保障三个相互支撑的维度提出具体路径，以提升水源地保护的完整性、

协调性与可持续性。 

4.1. 完善基于生态过程的梯度化空间管控体系 

当前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中存在的“擦边式简化”问题，本质上是技术规范未能充分体现流域生

态水文整体性与过程连续性的结果。为此，应在国家层面修订完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

增加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水源涵养区划定技术导则”。该导则应超越单一的污染防控视角，以维持健康

产汇流过程与稳定生态基流为核心目标，构建包含水文连通性、生态结构完整性与土壤保持功能在内的

多维量化指标体系。具体指标可包括年均产水模数、植被覆盖率、自然岸线保有率、土壤侵蚀模数等，

并设定科学合理的阈值建议，从而将抽象的生态功能保护转化为可监测、可评估、可考核的空间管控要

求。 
在此基础上，科学划定并推行“核心禁止–污染控制–水源涵养”三级梯度化分区管控策略。具体

而言：一级保护区(核心禁止区)涵盖取水口周边核心水域及陆域，须依法清退一切与水源保护无关的设施

与活动，由水利、林业等部门协同推进湖滨带生态隔离与植被恢复，实施绝对保护；二级保护区(污染控

制缓冲区)作为过渡地带，应在农业部门主导下推广生态农业与有机种植，严格控制化肥农药使用，并由

生态环境、林业等部门联合建设生态拦截沟渠、人工湿地等设施，系统削减面源污染负荷；准保护区(水
源涵养区)覆盖全部汇水范围，重点由水利部门实施水土保持工程，林业部门推进退化林修复与乡土树种

补植，全面提升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为实现三级保护区的有效衔接与风险防控，应在各功能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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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物理或生态隔离设施，构建连续、完整的污染物迁移阻控体系，防止跨区污染扩散，从而保障饮用

水水源的系统安全与长效稳定。 

4.2. 建立跨部门刚性协调机制，落实责任清单与衔接流程 

“九龙治水”困局的根源在于行政分割与流域生态系统整体性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破解这一矛盾，

需在省级及以上层面建立实体化、制度化的跨部门跨区域协同机制。建议由省级政府牵头成立“流域饮

用水水源安全保障委员会”，赋予其在规划编制、目标考核、生态补偿、联合执法等方面的统筹协调权。

该机制应重点实现“三个统一”：一是统一规划与目标，制定并实施覆盖全流域的保护与发展总体规划，

统筹布局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目标与重大工程；二是统一监管与执法，建立常态化联合巡查、线索

移交与案件会商制度，探索组建流域综合执法队伍；三是统一考核与补偿，建立涵盖水质、水量、生态

功能的综合性考核体系，并将考核结果与生态保护补偿资金分配、领导干部绩效评价直接挂钩。特别要

健全基于流域尺度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通过明晰的补偿标准、支付方式与绩效评估，将上游地区的发

展机会成本内部化，从根本上构建全流域共保共治的利益共同体。 

4.3. 强化覆盖全过程的严密法治保障 

地方性法规的滞后与执行疲软，削弱了治理体系的最终效力。对策的重点是形成从国家立法到地方

执法、从源头预防到责任追究的严密法治闭环。在国家立法层面，应积极推动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饮

用水水源保护法》，明确饮用水水源地的战略地位与“三水统筹”基本原则，并为跨部门协调机构提供

法定授权。在地方层面，需系统开展法规的“清、改、立”工作：全面清理和修订与国家上位法及技术规

范相抵触的条款，消除“核心区域”等模糊表述，强制推行科学划定方法；大幅提高违法行为的处罚标

准，引入按日计罚与行业禁入等惩戒措施，并全面推行环境公益诉讼与生态损害赔偿制度，显著提高违

法成本；同时，积极运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构建智能监控预警网络，实现从取水到供水全流程的风

险感知与预警，推动监管模式从事后惩处向事前预防、事中控制转变。 
科学的空间规划、刚性的制度协同与严密的法治保障三者并非孤立，而是构成一个逻辑递进、相互

支撑的有机整体。科学的梯度化空间管控体系为协同治理提供了清晰的物理载体与客观依据；权责利统

一的跨域协同机制是整合各方行动、调配各类资源的核心引擎；而覆盖全过程的法治保障则为前两者的

有效实施奠定了规则基础并提供了执行威慑。三者协同作用，共同推动饮用水水源地治理从过去“分部

门、分要素、分环节”的碎片化模式，转向以完整流域为管理单元，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所有要

素，覆盖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末端治理与生态修复全过程的系统治理新范式，从而系统性提升水源地

的长期安全、韧性及可持续性。 

5. 结语及展望 

饮用水安全关系国计民生，是国家公共安全与生态安全的重要基石。面对气候变化加剧、极端水文

事件频发、城镇化快速推进及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多重压力，传统以末端治理、局部修复为主的保护模

式已难以适应新时期饮用水安全保障的系统性需求。为此，必须跳出以水质达标为单一目标的治理框架，

转向“水量保障、水质改善、生态健康”三位一体的协同治理新范式。 
未来应坚持以流域为管理单元，推动跨部门、跨区域协同机制的制度化与常态化，完善多层次、衔

接有序的法规标准体系，加强科技支撑与智慧管理能力，逐步实现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从“被动响应”向

“主动防控”、从“分散管控”向“系统治理”的战略转型。通过构建覆盖“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末端

治理–生态修复”的全过程治理体系，全面提升水源地保护的韧性、适应性与可持续性，切实筑牢城乡

饮用水安全的屏障，为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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